
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尽职调查服务的报价函

致：琼海市城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尽职调查服务
项目内容：

    为推进我公司与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事宜，需对该公司开展法律尽职调查。现公开采购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法律尽职调查服务机构，提供专业服务，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

   （一）项目投资方案：由琼海市城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琼海市城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20%，以货币形式认缴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占股80%，以货币形式实缴出资人民币800万元。

（二）经营范围：

1.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

2.一般经营项目：供冷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光伏发电；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碳资产运营管理。（最终以登记机构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合资公司主营业务：

零碳园区和低碳相关产业的投资运营，包括区域集中供冷（热）系统、区域集中供汽系统、光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微电网、充电设施、零碳管理平台的投资和运营管理等，通过投资建设以上单项或多项联合系统，实现冷、热、汽、电、生活热水等能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向下游用户收取相关能源计量费用，在回收投资和产生长期经营利润的同时，为项目或园区实现节能环保和碳减排的效果。该类型项目属于市政基础配套设施，同时属于低碳类型产业，运营期限一般为20-30年，属于一次性投资、长期收益的项目。
工作内容：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尽职调查报告编制。
法律尽职调查服务费：采取可调总价形式，最高报价限价为100000元。

报价下浮率：    % 。

法律尽职调查服务费：    万元。

如我司被选为法律尽职调查服务单位，我司承诺将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法律尽职调查报告编制工作，并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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